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維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黃宜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曹維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維騰於民國113年3月13日17時5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

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至員鹿路5段與

羅厝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之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

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適有被害人施○真（未滿18

歲，真實姓名詳卷）騎乘腳踏車，在其右方與之同行向行

駛，欲向左偏移至被告曹維騰前方，而遭被告曹維騰之車輛

擦撞，致被害人施○真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

部分未據告訴）。詎被告曹維騰肇事後，雖然曾經在現場短

暫停車，然其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竟未下車察

看，而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因認被告

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傷而逃逸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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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

件則須行為人對發生交通事故及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

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交通事故現場，始足當之。故行為人駕

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猶予逃逸，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不

知其已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亦與本罪之構

成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97年度台上

字第445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10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

6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

行為人之行為需該當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⑵

交通事故致人死傷、⑶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

事實、⑷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仍逃逸等4個要

件，方能成立犯罪。

四、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肇事逃逸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

即被害人施○真於警詢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錄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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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擷圖照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

明書（乙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惟訊

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於上揭時間駕車經過上揭地點，及被害人

騎乘腳踏車與其同向行駛，向左偏移至其車輛前方通過之事

實，然堅詞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行駛內側車

道，被害人突然從右邊外側車道外橫切到我前面，我踩煞

車，被害人腳踏車沒有倒下，就直接騎走了，我不知道有與

她發生擦撞，也不知道她有受傷，我隨後慢慢停車等紅燈，

當時往後查看，並沒有看到被害人，我沒有肇事逃逸等語；

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當時交通事故發生狀況，

被告至多只能知悉與被害人發生擦撞，無法知悉被害人受

傷，且依被告發生交通事故後之行車狀態，並無何異常，難

認有逃逸之行為，況被告既無從知悉其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受傷，縱其離開現場，亦不該當肇事逃逸罪之要件，請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經查：

　㈠依檢察官提出之上揭證據，再綜合本院勘驗被告行車紀錄器

錄影檔案、車禍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結果（見本院卷第59、60

頁），以下事實可以確定：⑴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

側車道行駛，行近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減速準備停紅燈

時，被害人原騎乘腳踏車與被告同向行駛在員鹿路外側車道

道路邊線，突然往左快速橫切過員鹿路西向外側車道、進入

內側車道緊鄰被告車輛車頭橫越內側車道，再穿越員鹿路

東、西向車道中間之隔柵，繼續橫越員鹿路東向車道之內

側、外側車道，以此大U行迴轉方式，進入員鹿路東向車道

外側後繼續前行返家，整個過程被害人之腳踏車並無明顯因

外力造成晃動、行車不穩及倒地之情形；而被告車輛則繼續

減速至前方路口停等紅燈，待號誌轉換成綠燈時前行離開。

⑵被害人於騎經被告車輛前方，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

前方通過時，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有一「碰」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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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⑶被害人騎乘腳踏車

返家後，即因腳部疼痛，前往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就診，經

診斷左側踝部挫傷。是被告駕車於上揭時間、地點，與被害

人騎乘腳踏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

的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不知道有與被害人的腳踏車發生擦撞云云。惟

依本院勘驗被告車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可確定被害人係

以緊鄰被告車輛車頭前方之方式通過被告車輛前方，且於被

告騎乘腳踏車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有產

生「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之事實，

已如上述，而被告承認當時其車上僅有其一人（見本院卷第

64頁），衡情裝設於被告車內之行車紀錄器錄得之「唉唷」

輕呼聲，應為被告所發出。則被告既係於被害人騎乘腳踏車

緊鄰其左前車頭通過並產生「碰」之聲音後，隨即輕呼「唉

唷」，自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其車輛有與被害人騎乘之腳踏車

發生擦撞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道與被害人發生擦撞云云，

不足採信。

　㈢惟依上揭㈠本院確定之事實，被害人騎乘腳踏車通過被告車

輛左前方時，雖與被告左前車頭發生擦撞，但被害人騎乘腳

踏車的動態並未發生明顯偏移、晃動，更未出現不穩、倒地

之情形，錄影畫面可見被害人仍持續快速騎乘腳踏車前行、

穿越對向車道後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其停紅燈時往後查

看，沒有看見被害人等語，應可採信。而被害人腳踏車與被

告車輛左前車頭既係擦撞，可認接觸範圍與接觸力量均不

大，接觸時間亦極短暫，則當時兩車究竟如何擦撞？何部位

發生擦撞？是腳踏車前輪、車身、踩踏板、後輪、其他車體

部位，還是被害人的某身體部位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發生擦

撞？坐在車內駕駛座的被告是否可知悉，已有可疑。況被害

人驗傷診斷為左側踝部挫傷，衡情可推認是腳踏車踩踏板位

置與被告車輛車頭（依偵卷第62、63頁車損照片應為左前車

頭保險桿）發生擦撞，擦撞位置高度甚低，駕駛人更無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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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看到該位置之擦撞。是本院認依現有證據，無法認定被

告可目睹本件交通事故兩車擦撞之位置，亦無法認定被告可

知悉被害人與腳踏車係何部位與其車輛發生擦撞，更無法認

定被告可從被害人於擦撞後之騎乘腳踏車行駛狀況，察覺被

害人因擦撞受有傷害。從而，本院認被告是否知悉因本件交

通事故（擦撞）致被害人受傷，尚有可疑。

　㈣既然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因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

（擦撞）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其嗣駕車離開現場，自無肇

事逃逸之故意可言

六、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及本院調查之結果，

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知悉本件車禍已致被害人受傷

之事實，更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故

意，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肇事逃逸之犯罪要屬不能

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孟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永梁

　　　　　　　　　　　　　　　　　　　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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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維騰




輔  佐  人  黃宜絜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曹維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維騰於民國113年3月13日17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至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之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適有被害人施○真（未滿18歲，真實姓名詳卷）騎乘腳踏車，在其右方與之同行向行駛，欲向左偏移至被告曹維騰前方，而遭被告曹維騰之車輛擦撞，致被害人施○真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被告曹維騰肇事後，雖然曾經在現場短暫停車，然其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竟未下車察看，而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傷而逃逸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發生交通事故及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交通事故現場，始足當之。故行為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猶予逃逸，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不知其已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亦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10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6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行為人之行為需該當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⑵交通事故致人死傷、⑶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⑷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仍逃逸等4個要件，方能成立犯罪。
四、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肇事逃逸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害人施○真於警詢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錄影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擷圖照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於上揭時間駕車經過上揭地點，及被害人騎乘腳踏車與其同向行駛，向左偏移至其車輛前方通過之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行駛內側車道，被害人突然從右邊外側車道外橫切到我前面，我踩煞車，被害人腳踏車沒有倒下，就直接騎走了，我不知道有與她發生擦撞，也不知道她有受傷，我隨後慢慢停車等紅燈，當時往後查看，並沒有看到被害人，我沒有肇事逃逸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當時交通事故發生狀況，被告至多只能知悉與被害人發生擦撞，無法知悉被害人受傷，且依被告發生交通事故後之行車狀態，並無何異常，難認有逃逸之行為，況被告既無從知悉其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縱其離開現場，亦不該當肇事逃逸罪之要件，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經查：
　㈠依檢察官提出之上揭證據，再綜合本院勘驗被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車禍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結果（見本院卷第59、60頁），以下事實可以確定：⑴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近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減速準備停紅燈時，被害人原騎乘腳踏車與被告同向行駛在員鹿路外側車道道路邊線，突然往左快速橫切過員鹿路西向外側車道、進入內側車道緊鄰被告車輛車頭橫越內側車道，再穿越員鹿路東、西向車道中間之隔柵，繼續橫越員鹿路東向車道之內側、外側車道，以此大U行迴轉方式，進入員鹿路東向車道外側後繼續前行返家，整個過程被害人之腳踏車並無明顯因外力造成晃動、行車不穩及倒地之情形；而被告車輛則繼續減速至前方路口停等紅燈，待號誌轉換成綠燈時前行離開。⑵被害人於騎經被告車輛前方，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有一「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⑶被害人騎乘腳踏車返家後，即因腳部疼痛，前往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就診，經診斷左側踝部挫傷。是被告駕車於上揭時間、地點，與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的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不知道有與被害人的腳踏車發生擦撞云云。惟依本院勘驗被告車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可確定被害人係以緊鄰被告車輛車頭前方之方式通過被告車輛前方，且於被告騎乘腳踏車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有產生「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之事實，已如上述，而被告承認當時其車上僅有其一人（見本院卷第64頁），衡情裝設於被告車內之行車紀錄器錄得之「唉唷」輕呼聲，應為被告所發出。則被告既係於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緊鄰其左前車頭通過並產生「碰」之聲音後，隨即輕呼「唉唷」，自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其車輛有與被害人騎乘之腳踏車發生擦撞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道與被害人發生擦撞云云，不足採信。
　㈢惟依上揭㈠本院確定之事實，被害人騎乘腳踏車通過被告車輛左前方時，雖與被告左前車頭發生擦撞，但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的動態並未發生明顯偏移、晃動，更未出現不穩、倒地之情形，錄影畫面可見被害人仍持續快速騎乘腳踏車前行、穿越對向車道後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其停紅燈時往後查看，沒有看見被害人等語，應可採信。而被害人腳踏車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既係擦撞，可認接觸範圍與接觸力量均不大，接觸時間亦極短暫，則當時兩車究竟如何擦撞？何部位發生擦撞？是腳踏車前輪、車身、踩踏板、後輪、其他車體部位，還是被害人的某身體部位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發生擦撞？坐在車內駕駛座的被告是否可知悉，已有可疑。況被害人驗傷診斷為左側踝部挫傷，衡情可推認是腳踏車踩踏板位置與被告車輛車頭（依偵卷第62、63頁車損照片應為左前車頭保險桿）發生擦撞，擦撞位置高度甚低，駕駛人更無法從車內看到該位置之擦撞。是本院認依現有證據，無法認定被告可目睹本件交通事故兩車擦撞之位置，亦無法認定被告可知悉被害人與腳踏車係何部位與其車輛發生擦撞，更無法認定被告可從被害人於擦撞後之騎乘腳踏車行駛狀況，察覺被害人因擦撞受有傷害。從而，本院認被告是否知悉因本件交通事故（擦撞）致被害人受傷，尚有可疑。
　㈣既然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因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擦撞）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其嗣駕車離開現場，自無肇事逃逸之故意可言
六、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及本院調查之結果，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知悉本件車禍已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更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故意，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肇事逃逸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孟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永梁
　　　　　　　　　　　　　　　　　　　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維騰


輔  佐  人  黃宜絜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曹維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維騰於民國113年3月13日17時5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
    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至員鹿路5段與羅
    厝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之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
    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適有被害人施○真（未滿18歲，
    真實姓名詳卷）騎乘腳踏車，在其右方與之同行向行駛，欲
    向左偏移至被告曹維騰前方，而遭被告曹維騰之車輛擦撞，
    致被害人施○真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
    據告訴）。詎被告曹維騰肇事後，雖然曾經在現場短暫停車
    ，然其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竟未下車察看，而
    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因認被告涉有刑
    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傷
    而逃逸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
    件則須行為人對發生交通事故及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
    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交通事故現場，始足當之。故行為人駕
    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猶予逃逸，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不
    知其已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亦與本罪之構
    成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97年度台上
    字第445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10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
    6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
    行為人之行為需該當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⑵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⑶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
    實、⑷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仍逃逸等4個要件，
    方能成立犯罪。
四、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肇事逃逸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
    即被害人施○真於警詢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錄影及行
    車紀錄器錄影影像擷圖照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
    書（乙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
    被告固不否認其於上揭時間駕車經過上揭地點，及被害人騎
    乘腳踏車與其同向行駛，向左偏移至其車輛前方通過之事實
    ，然堅詞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行駛內側車道
    ，被害人突然從右邊外側車道外橫切到我前面，我踩煞車，
    被害人腳踏車沒有倒下，就直接騎走了，我不知道有與她發
    生擦撞，也不知道她有受傷，我隨後慢慢停車等紅燈，當時
    往後查看，並沒有看到被害人，我沒有肇事逃逸等語；被告
    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當時交通事故發生狀況，被告
    至多只能知悉與被害人發生擦撞，無法知悉被害人受傷，且
    依被告發生交通事故後之行車狀態，並無何異常，難認有逃
    逸之行為，況被告既無從知悉其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
    ，縱其離開現場，亦不該當肇事逃逸罪之要件，請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等語。
五、經查：
　㈠依檢察官提出之上揭證據，再綜合本院勘驗被告行車紀錄器
    錄影檔案、車禍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結果（見本院卷第59、60
    頁），以下事實可以確定：⑴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
    車道行駛，行近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減速準備停紅燈時，
    被害人原騎乘腳踏車與被告同向行駛在員鹿路外側車道道路
    邊線，突然往左快速橫切過員鹿路西向外側車道、進入內側
    車道緊鄰被告車輛車頭橫越內側車道，再穿越員鹿路東、西
    向車道中間之隔柵，繼續橫越員鹿路東向車道之內側、外側
    車道，以此大U行迴轉方式，進入員鹿路東向車道外側後繼
    續前行返家，整個過程被害人之腳踏車並無明顯因外力造成
    晃動、行車不穩及倒地之情形；而被告車輛則繼續減速至前
    方路口停等紅燈，待號誌轉換成綠燈時前行離開。⑵被害人
    於騎經被告車輛前方，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
    時，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有一「碰」的聲音，隨後
    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⑶被害人騎乘腳踏車返家後，
    即因腳部疼痛，前往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就診，經診斷左側
    踝部挫傷。是被告駕車於上揭時間、地點，與被害人騎乘腳
    踏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的事實，
    可以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不知道有與被害人的腳踏車發生擦撞云云。惟
    依本院勘驗被告車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可確定被害人係
    以緊鄰被告車輛車頭前方之方式通過被告車輛前方，且於被
    告騎乘腳踏車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有產
    生「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之事實，
    已如上述，而被告承認當時其車上僅有其一人（見本院卷第
    64頁），衡情裝設於被告車內之行車紀錄器錄得之「唉唷」
    輕呼聲，應為被告所發出。則被告既係於被害人騎乘腳踏車
    緊鄰其左前車頭通過並產生「碰」之聲音後，隨即輕呼「唉
    唷」，自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其車輛有與被害人騎乘之腳踏車
    發生擦撞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道與被害人發生擦撞云云，
    不足採信。
　㈢惟依上揭㈠本院確定之事實，被害人騎乘腳踏車通過被告車輛
    左前方時，雖與被告左前車頭發生擦撞，但被害人騎乘腳踏
    車的動態並未發生明顯偏移、晃動，更未出現不穩、倒地之
    情形，錄影畫面可見被害人仍持續快速騎乘腳踏車前行、穿
    越對向車道後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其停紅燈時往後查看，
    沒有看見被害人等語，應可採信。而被害人腳踏車與被告車
    輛左前車頭既係擦撞，可認接觸範圍與接觸力量均不大，接
    觸時間亦極短暫，則當時兩車究竟如何擦撞？何部位發生擦
    撞？是腳踏車前輪、車身、踩踏板、後輪、其他車體部位，
    還是被害人的某身體部位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發生擦撞？坐
    在車內駕駛座的被告是否可知悉，已有可疑。況被害人驗傷
    診斷為左側踝部挫傷，衡情可推認是腳踏車踩踏板位置與被
    告車輛車頭（依偵卷第62、63頁車損照片應為左前車頭保險
    桿）發生擦撞，擦撞位置高度甚低，駕駛人更無法從車內看
    到該位置之擦撞。是本院認依現有證據，無法認定被告可目
    睹本件交通事故兩車擦撞之位置，亦無法認定被告可知悉被
    害人與腳踏車係何部位與其車輛發生擦撞，更無法認定被告
    可從被害人於擦撞後之騎乘腳踏車行駛狀況，察覺被害人因
    擦撞受有傷害。從而，本院認被告是否知悉因本件交通事故
    （擦撞）致被害人受傷，尚有可疑。
　㈣既然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因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
    擦撞）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其嗣駕車離開現場，自無肇事
    逃逸之故意可言
六、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及本院調查之結果，
    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知悉本件車禍已致被害人受傷
    之事實，更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故
    意，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肇事逃逸之犯罪要屬不能
    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孟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永梁
　　　　　　　　　　　　　　　　　　　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維騰


輔  佐  人  黃宜絜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黃梓翔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曹維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維騰於民國113年3月13日17時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至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之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適有被害人施○真（未滿18歲，真實姓名詳卷）騎乘腳踏車，在其右方與之同行向行駛，欲向左偏移至被告曹維騰前方，而遭被告曹維騰之車輛擦撞，致被害人施○真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被告曹維騰肇事後，雖然曾經在現場短暫停車，然其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竟未下車察看，而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傷而逃逸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發生交通事故及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交通事故現場，始足當之。故行為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猶予逃逸，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不知其已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亦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10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6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行為人之行為需該當⑴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⑵交通事故致人死傷、⑶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⑷行為人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仍逃逸等4個要件，方能成立犯罪。
四、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肇事逃逸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害人施○真於警詢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錄影及行車紀錄器錄影影像擷圖照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於上揭時間駕車經過上揭地點，及被害人騎乘腳踏車與其同向行駛，向左偏移至其車輛前方通過之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行駛內側車道，被害人突然從右邊外側車道外橫切到我前面，我踩煞車，被害人腳踏車沒有倒下，就直接騎走了，我不知道有與她發生擦撞，也不知道她有受傷，我隨後慢慢停車等紅燈，當時往後查看，並沒有看到被害人，我沒有肇事逃逸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當時交通事故發生狀況，被告至多只能知悉與被害人發生擦撞，無法知悉被害人受傷，且依被告發生交通事故後之行車狀態，並無何異常，難認有逃逸之行為，況被告既無從知悉其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縱其離開現場，亦不該當肇事逃逸罪之要件，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五、經查：
　㈠依檢察官提出之上揭證據，再綜合本院勘驗被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車禍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結果（見本院卷第59、60頁），以下事實可以確定：⑴被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段由東往西方向在內側車道行駛，行近員鹿路5段與羅厝路口減速準備停紅燈時，被害人原騎乘腳踏車與被告同向行駛在員鹿路外側車道道路邊線，突然往左快速橫切過員鹿路西向外側車道、進入內側車道緊鄰被告車輛車頭橫越內側車道，再穿越員鹿路東、西向車道中間之隔柵，繼續橫越員鹿路東向車道之內側、外側車道，以此大U行迴轉方式，進入員鹿路東向車道外側後繼續前行返家，整個過程被害人之腳踏車並無明顯因外力造成晃動、行車不穩及倒地之情形；而被告車輛則繼續減速至前方路口停等紅燈，待號誌轉換成綠燈時前行離開。⑵被害人於騎經被告車輛前方，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被告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中有一「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⑶被害人騎乘腳踏車返家後，即因腳部疼痛，前往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就診，經診斷左側踝部挫傷。是被告駕車於上揭時間、地點，與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受有左側踝部挫傷之傷害的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不知道有與被害人的腳踏車發生擦撞云云。惟依本院勘驗被告車上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可確定被害人係以緊鄰被告車輛車頭前方之方式通過被告車輛前方，且於被告騎乘腳踏車即將從被告車輛前方車頭左前方通過時，有產生「碰」的聲音，隨後有一男子聲音輕呼「唉唷」之事實，已如上述，而被告承認當時其車上僅有其一人（見本院卷第64頁），衡情裝設於被告車內之行車紀錄器錄得之「唉唷」輕呼聲，應為被告所發出。則被告既係於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緊鄰其左前車頭通過並產生「碰」之聲音後，隨即輕呼「唉唷」，自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其車輛有與被害人騎乘之腳踏車發生擦撞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道與被害人發生擦撞云云，不足採信。
　㈢惟依上揭㈠本院確定之事實，被害人騎乘腳踏車通過被告車輛左前方時，雖與被告左前車頭發生擦撞，但被害人騎乘腳踏車的動態並未發生明顯偏移、晃動，更未出現不穩、倒地之情形，錄影畫面可見被害人仍持續快速騎乘腳踏車前行、穿越對向車道後離開現場。是被告辯稱其停紅燈時往後查看，沒有看見被害人等語，應可採信。而被害人腳踏車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既係擦撞，可認接觸範圍與接觸力量均不大，接觸時間亦極短暫，則當時兩車究竟如何擦撞？何部位發生擦撞？是腳踏車前輪、車身、踩踏板、後輪、其他車體部位，還是被害人的某身體部位與被告車輛左前車頭發生擦撞？坐在車內駕駛座的被告是否可知悉，已有可疑。況被害人驗傷診斷為左側踝部挫傷，衡情可推認是腳踏車踩踏板位置與被告車輛車頭（依偵卷第62、63頁車損照片應為左前車頭保險桿）發生擦撞，擦撞位置高度甚低，駕駛人更無法從車內看到該位置之擦撞。是本院認依現有證據，無法認定被告可目睹本件交通事故兩車擦撞之位置，亦無法認定被告可知悉被害人與腳踏車係何部位與其車輛發生擦撞，更無法認定被告可從被害人於擦撞後之騎乘腳踏車行駛狀況，察覺被害人因擦撞受有傷害。從而，本院認被告是否知悉因本件交通事故（擦撞）致被害人受傷，尚有可疑。
　㈣既然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因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擦撞）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其嗣駕車離開現場，自無肇事逃逸之故意可言
六、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及本院調查之結果，仍不足以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知悉本件車禍已致被害人受傷之事實，更不足以證明被告知悉其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故意，是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肇事逃逸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孟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永梁
　　　　　　　　　　　　　　　　　　　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陳德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明株


